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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舾 装

第 1 节 舵

3.1.1 一般要求

3.1.1.2 设计考虑

(3) 通海的舵杆围阱，应在最深的装载水线结构吃水处（无纵倾）水线之上安装有密封

装置或填料函，以防止海水进入舵机舱，导致舵承处的润滑剂被冲走。若舵杆围阱的顶部低

于结构吃水处（无纵倾）处水线，应设有两个分开的水密密封/填料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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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6 倒车功率

1.1.6.1 为保证渔船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具有足够的机动性和安全可靠的控制性，主推进

系统应能倒车运转，并能使渔船从最大的服务航速开始倒车制动到静止。主推进机械应能以

70%正车额定转速倒车自由航行。为确保在所有正常情况下对渔船的适当控制，渔船应具有

足够的后退能力，所要求的最小倒车功率应由设计者确定，且不应超过推进装置所设计的最

大允许倒车功率(MPAP)。倒车试验应按照 ISO 19019:2005 第 5.4 节的规定进行。

1.1.6.2 对具有换向离合装置、可调螺距螺旋桨（简称可调桨）或电力推进装置的主推

进系统，以MPAP倒车运转时不应使推进机械装置过载。

1.1.6.3 主推进系统应经试验验证倒车响应特性。倒车试验至少覆盖推进系统整个操纵

范围并应从所有控制位置上实施。船厂应提供试验大纲，该试验大纲应经验船师同意。试验

大纲还应包括制造商的特殊操作特性规定（如有）。

1.1.6.4 推进装置的倒车特性，包括可调桨的桨叶螺距控制系统，应在试航中验证与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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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泵和管系的一般规定

第 2 节 碳钢和低合金钢

2.2.2 管壁厚度的计算

2.2.2.5 在本章 2.2.2.1中所述最小壁厚δ未考虑制造负公差。当有制造负公差时，管子

的壁厚 m 不应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m =

100
1 a


 mm

δm=
�

1 − �
100

mm

式中：δ——最小计算壁厚，mm，见本章 2.2.2.1的规定；

a——制造负公差与管子公称壁厚之比的百分数；正公差时 a取为 0。
2.2.2.6 当由本章 2.2.2.1至 2.2.2.5所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最小壁厚小于表 2.2.2.6所列的

数值时，则应采用表列相应的标准管的最小公称壁厚。

螺纹管的壁厚，应量至螺纹根部。

钢管最小公称壁厚(mm) 表 2.2.2.6

外径 D 一般用管
①②

与船体结构有关的

舱柜的空气管、溢流

管和测量管
②③

舱底、压载水

管和一般海水

管
①②③

通过压载舱和燃油舱的舱底水管、空

气管、溢流管和测量管。通过燃油舱

的压载管和通过压载舱的燃油管
①②③

10.2～12
13.5～17.219.3

20

1.6
1.8
2.0

21.3～25
26.9～33.7
38～44.5

2.0
2.0
2.0 4.5

3.2
3.2
3.6 6.3

48.3
51～63.5

70

2.3
2.3
2.6

4.5
4.5
4.5

3.6
4.0
4.0

6.3
6.3
6.3

76.1～82.5
88.9～108
114.3～127

2.6
2.9
3.2

4.5
4.5
4.5

4.5
4.5
4.5

6.3
7.1
8.0

133～139.7
152.4～168.3

177.8

3.6
4.0
4.5

4.5
4.5
5.0

4.5
4.5
5.0

8.0
8.8
8.8

193.7
219.1

244.5～298273

4.5
4.5
5.0

5.4
5.9
6.3

5.4
5.9
6.3

8.8
8.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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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5～368
406.4～457.2

5.6
6.3

6.3
6.3

6.3
6.3

8.8
8.8

注：① 通过深舱的舱底水管和压载水管的最小壁厚应另行考虑。

② 管子直径较大时，其壁厚应另行考虑。

③ 具有有效防腐蚀措施的管子，其最小壁厚可以适当减薄，但减薄最多不超过 1mm。

第 3 节 铜和铜合金

2.3.2 管壁厚度计算

2.3.2.4 本章 2.3.2.1所述最小壁厚δ并未考虑制造负公差。当考虑制造负公差修正时，

管子的壁厚δm不应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m =

100
1 a


 mm

δm=
�

1 − �
100

mm

式中：δ——最小计算壁厚，mm，见本章 2.3.2.1的规定；

a——制造负公差与管子公称壁厚之比的百分数；正公差时 a取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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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柴油机

第 3 节 主要固定件

5.3.6 曲轴箱油雾探测及报警装置

5.3.6.1 对于功率大于或等于 2250kW 或者缸径大于 300mm 的柴油机，应安装经认可

的曲轴箱油雾探测及报警装置（或柴油机轴承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装置）。

对于低速柴油机，当探测到油雾浓度高时发出报警并降低转速。

对于中高速柴油机，当探测到油雾浓度高时发出报警并自动停车。

注 1：高速柴油机的等效装置参考 UI SC133。
注 2：发动机轴承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设备的定义如下：

① 对于十字头发动机，“发动机轴承”至少包括轴颈和连杆轴承以及十字头轴承。

② 对于筒状发动机，只有在监测所有轴承（包括活塞销轴承）的温度时，才能接受“发

动机轴承温度监测器”作为油雾探测器的替代品。

③ “等效装置”还涵盖适用于发动机的其他措施，包括排除曲轴箱爆炸风险的特定设

计，但须证明其必要性。

④ 可接受的“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设备”的示例如下：

a 有关轴承的温度监测系统

b 轴承出油口温度监控系统

c 飞溅油温监测系统

d 适用于发动机的其他措施，包括排除曲轴箱爆炸风险的特定设计，但须证明其必要性。

5.3.6.2 应按照柴油机设计者和制造商的说明安装油雾探测及报警装置，说明书应包含

下列细节：

(1) 油雾探测及报警装置总体布置图，标明柴油机曲轴箱内油雾采样点的位置、管路或

电缆布置以及和油雾探测器连接的管路尺寸；

(2) 证明采样点位置和采样抽取率（如适用）合理的研究依据，并应考虑曲轴箱内的布

置、几何形状、预测油雾积聚的曲轴箱内空气等因素；

(32) 制造商的维护和测试手册；

(43) 柴油机型式试验或营运试验时，柴油机保护系统试验布置中有关油雾探测及报警

装置的资料。

5.3.6.11 应按照本章表 5.1.13.1(19)及如下要求提交油雾探测及报警布置资料供审批：

(1) 油雾探测器制造商应提交用以证明曲轴箱及本章 5.3.4.2(4) 中提到的分隔空间内

的油雾探测器选点布置及提取率（如适用）有效性的研究文件；

(2) 可在运行中的发动机上进行油雾入口测试以替代研究证明文件。应由发动机设计方、

油雾探测器制造商及 CCS 共同商定测试条件。选定的测试用发动机应能覆盖指定范围的发

动机类型和配置，以证明油雾探测器的设计安排有效。应使用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附录 8 中描述的油雾发生器以实现可重复和可比较测试。

5.3.6.112 当安装在试验台和船上时，油雾探测设备应和探测器一起进行试验，测试系

统工作正常，测试布置应提交 CCS批准。

5.3.6.123 当设有连续油雾探测/监视的布置时，采样频率和时间应尽实际可能缩短。

5.3.6.134 当采用替代方法以避免油雾积聚，从而导致曲轴箱存在潜在爆炸状况时，该

替代方法的下列详细资料应提交批准：

(1) 柴油机详细资料，包括：型号、功率、转速、冲程、缸径和曲轴箱容积；

(2) 防止曲轴箱内部形成潜在爆炸状况的布置详细资料，如轴承温度监控、溅油温度、

曲轴箱压力监视、通风布置等；

(3) 证明该布置能有效防止造成潜在爆炸条件的依据，包括实际运行经验的详细资料；

(4) 操作、维护及试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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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145 当拟采用向曲轴箱内通入惰性气体的方法，以降低曲轴箱潜在的爆炸危险时，

该布置的详细资料应提交批准。

5.3.6.156 曲轴油雾探测及报警装置的型式试验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章附录 8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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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电气系统与装置

第 12 节 蓄电池组

2.12.5 通风1

2.12.5.5 安装透气型蓄电池组的专用舱室、箱和柜，如蓄电池组的总充电功率大于 2kW，

则应设有机械通风装置。，排风量 Q 应不小于：

(1) 透气型蓄电池

Q = 0.11In m3/h

式中：I——产生气体期间的最大充电电流，但不小于充电设备能够输出的最大充电电流的

25% ，A；
n——串联的蓄电池数量，只。

(2) 阀控密封型蓄电池

排风量可减少至 2.12.5.5(1)规定排风量的 25%
2.12.5.6 除本节 2.12.5.4 和 2.12.5.5 规定的通风量计算方法以外，根据蓄电池的实际

应用情况，也可接受采用其他工业标准2计算通风量。

2.12.5.67 蓄电池室、箱、柜不应采用轴流式机械通风装置，但防爆型装置除外。采用

其他型式的机械通风装置时，应有防止通风叶片偶然与机壳发生摩擦产生火花的措施。

2.12.5.78 除通风口外，蓄电池室的其他开孔均应作有效封闭，以防止爆炸性气体进入

邻近舱室。

2.12.5.8 装有透气型蓄电池组的室、箱和柜通风装置的排气量 Q应不少于：

Q = 0.11In m3/h

式中：I——产生气体期间的最大充电电流，但不小于充电设备能够输出的最大充电电流的

25%，A；
n——蓄电池数量，只。

2.12.5.9 装有阀控密封型蓄电池的室、箱和柜的排气量可减少至本篇 2.12.5.8规定排气

量的 25%。

第 13 节 电 缆

2.13.3 保护层的选择

2.13.3.3 所有电缆和电气设备的外接线至少应为滞阻燃型。当采用符合 IEC 332-1 号出

版物《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试验第一篇 单根垂直敷设绝缘电线或电缆》规定的滞燃特性的

电缆，一般应采用通过接受标准3规定的成束阻燃试验的电缆，如采用通过接受标准4规定的

单根阻燃试验的电缆，并需成束敷设时，则应采取限制火焰沿电缆束蔓延的措施（见本篇

2.13.9.11的要求）。需在失火状态下工作的设备电缆，包括其供电电缆，如穿过较大失火危

险处所5，应布置成任一处所内失火不会影响到其他处所内设备的工作。可采取下列的任何

1 本条修订适用于 202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渔船。
2 例如 IEC 62485-2:2010 第 7.2 和 7.3，或 IEC 62040-1:2017 附录 CC 第 CC.2。
3 参见 IEC 60332-3-22 出版物《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试验第 3-22部分：成束电线或电缆的垂直火焰蔓延

试验-A类》或与其等效标准。
4 参见 IEC 60332-1-2 出版物《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试验第 1-2部分：单根绝缘电线或电缆的垂直

火焰蔓延试验－1kW标称预混合型火焰程序》或与其等效标准。
5 较大失火危险处所系指下列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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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措施来满足上述要求：

(1) 在较大失火危险处所采用耐火电缆，其安装和连续敷设应保持防火完整性，如图

2.13.3.3(1) 所示；

图 2.13.3.3(1) 需在失火状态下工作的设备的电缆

(2) 至少为双环路/辐射型配电，且其电缆是远离敷设的，并且在失火状态下环路/辐射

型配电中至少一路能保持工作。

2.13.5 连续工作制的电流定额

电缆连续工作时的电流定额(基准环境温度 45℃)(A) 表 2.13.5.1
绝缘 热固性复合物 硅橡胶和矿物绝缘

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90℃ 95℃

mm2 单芯 双芯 三芯或四芯 单芯 双芯 三芯或四芯

1 1618 1415 1113 20 17 14

...... ...... ...... ...... ...... ...... ......

...... ...... ...... ...... ...... ...... ......

①A类机器处所和其他设置有推进装置、锅炉、燃油装置、内燃机、发电机和冷藏机（使用易燃液体）

的机器处所；

② 装有燃油处理设备或其他易燃物质的处所；

③ 厨房和装有烹调设备的配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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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通 则

第 6 节 驾驶室遥控

1.6.3 自动化监测项目表

设有驾驶室遥控主推进装置渔船的自动化监视项目表 表 1.6.3.1

项 目

就地控制站（室） 安全系

统动作

类别

驾驶室控

制站报警

方式

备 注
显示

极限

报警

1 2 3 4 5 6

1 主柴油机

1.1 燃油系统

...... ...... ...... ...... ...... ......

1.2 滑油系统

滑油进主轴承和推力轴

承压力
压力

低
c Y

b Gb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过低 a Ga

滑油进十字头轴承压力 压力
低

c RY

如十字头式柴油机设置单独滑油系

统，则应满足本项要求

b Gb

过低 a Ga

滑油进凸轮轴压力 压力
低 c Y

过低 a Ga

滑油进凸轮轴温度 温度 高 — Y

*滑油滤器的前后压差 压力 大 — Y

滑油进机温度 温度 高 — Y

推力块轴承温度或轴承

滑油出口温度
温度

高 b Gb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过高 a Ga

曲轴箱油雾浓度（或主轴

承、曲轴轴承、十字头轴

承温度或上述轴承滑油

出口温度或其他等效装

置）

— 高 b Gb 适用于十字头式低速柴油机

*曲轴箱油雾浓度（或主

轴承、曲轴轴承温度或上

述轴承滑油出口温度或

其他等效装置）

— 高 a Ga

适用于中、高速柴油机；对于每一柴

油机上的油雾浓度探测器，如其具有

两个能够触发报警和停车动作的独

立输出接口，则该探测器视为满足报

警与停车互相独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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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就地控制站（室） 安全系

统动作

类别

驾驶室控

制站报警

方式

备 注
显示

极限

报警

1 2 3 4 5 6

气缸滑油注油器出油量

（每一装置）
— 小 b Gb

对筒形活塞式柴油机，如发动机安全

操作需要，则应满足本要求

滑油循环油柜油位 — 低 — Y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如十

字头式柴油机安装有独立滑油系统

时（如对凸轮轴、摇臂等），则其各

滑油柜均要求设置独立的油位报警

共轨伺服油压力 — 低 — Y

1.3 涡轮增压器系统

...... ...... ...... ...... ...... ......

1.4 活塞冷却系统（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 ...... ...... ...... ...... ......

1.5 海水冷却系统

...... ...... ...... ...... ...... ......

1.6 气缸淡水冷却系统

气缸冷却水进机压力或

流量

压力

或流

量

低 c Y
对十字头式柴油机仅要求气缸冷却

水进机压力项目
过低 b Gb

气缸冷却水出口温度（每

缸）或气缸冷却水出口温

度（总管）

温度 高 b Gb

该项目对于十字头式柴油机，如所有

气缸套的冷却采用的是一个未设单

独截止阀的公用冷却腔，则应满足本

要求；

对于筒形活塞式柴油机，仅对气缸冷

却水出口温度（总管设置）要求报警

和减速，且应分别设置互为两个独立

的传感器

主机冷却水系统的油污

染
— 污染时 — —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如主

机的冷却水用于冷却燃油和滑油热

交换器，则应满足本要求

冷却水膨胀箱水位 — 低 — Y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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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机器处所集中控制室有人值班的自动化要求

1.7.8 自动化监测项目表

设有机器处所集中控制室有人值班的渔船的自动化监视项目表 表 1.7.8.1

项 目
机舱集控站（室） 安全系统

动作类别
备 注

显示 极限报警

1 2 3 4 5

1 主柴油机

1.1 燃油系统

...... ...... ...... ...... ......

1.2 滑油系统

滑油进主轴承和推力轴承

压力
压力

低
c

b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过低 a

滑油进十字头轴承压力 压力
低

c

如十字头式柴油机设置单独滑油系

统，则应满足本项要求

b

过低 a

滑油进凸轮轴压力 压力
低 c

过低 a

滑油进凸轮轴温度 温度 高 —

*滑油滤器的前后压差 压力 大 —

滑油进机温度 温度 高 —

推力块轴承温度或轴承滑

油出口温度
温度

高 b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过高 a

曲轴箱油雾浓度（或主轴

承、曲轴轴承、十字头轴

承温度或上述轴承滑油出

口温度或其他等效装置）

— 高 b 适用于十字头式低速柴油机

*曲轴箱油雾浓度（或主轴

承、曲轴轴承温度或上述

轴承滑油出口温度或其他

等效装置）

— 高 a

适用于中、高速柴油机；对于每一柴

油机上的油雾浓度探测器，如其具有

两个能够触发报警和停车动作的独

立输出接口，则该探测器视为满足报

警与停车互相独立的要求

气缸滑油注油器出油量

（每一装置）
— 小 b 对筒形活塞式柴油机，如发动机安全

操作需要，则应满足本要求

滑油循环油柜油位 — 低 —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如十

字头式柴油机安装有独立滑油系统

时（如对凸轮轴、摇臂等），则其各

滑油柜均要求设置独立的油位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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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机舱集控站（室） 安全系统

动作类别
备 注

显示 极限报警

1 2 3 4 5

共轨伺服油压力 — 低 —

1.3 涡轮增压器系统

...... ...... ...... ...... ......

1.4 活塞冷却系统（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 ...... ...... ...... ......

1.5 海水冷却系统

...... ...... ...... ...... ......

1.6 气缸淡水冷却系统

气缸冷却水进机压力或流

量
压力或流量

低 c 对十字头式柴油机仅要求气缸冷却

水进机压力项目过低 b

气缸冷却水出口温度（每

缸）或气缸冷却水出口温

度（总管）

温度 高 b

该项目对于十字头式柴油机，如所有

气缸套的冷却采用的是一个未设单

独截止阀的公用冷却腔，则应满足本

要求；

对于筒形活塞式柴油机，仅对气缸冷

却水出口温度（总管设置）要求报警

和减速，且应分别设置互为两个独立

的传感器

主机冷却水系统的油污染 — 污染时 —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如主

机的冷却水用于冷却燃油和滑油热

交换器，则应满足本要求

冷却水膨胀箱水位 — 低 —

1.7 起动和控制空气系统

...... ...... ...... ...... ......

第 8 节 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

1.8.12 自动化监视项目表

设有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渔船的自动化监视项目表 表 1.8.12.1

项 目

机舱集控站（室） 安全系

统动作

类别

驾驶室控

制站报警

方式

备 注
显示

极限

报警

1 2 3 4 5 6

1 主柴油机

1.1 燃油系统

...... ...... ...... ...... ...... ......



5-5

项 目

机舱集控站（室） 安全系

统动作

类别

驾驶室控

制站报警

方式

备 注
显示

极限

报警

1 2 3 4 5 6

1.2 滑油系统

滑油进主轴承和推力轴

承压力
压力

低
c R

b Gb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过低 a Ga

滑油进十字头轴承压力 压力
低

c R
如十字头式柴油机设置单独滑油系统，

则应满足本项要求
b Gb

过低 a Ga

滑油进凸轮轴压力 压力
低 c R

过低 a Ga

滑油进凸轮轴温度 温度 高 — Y

*滑油滤器的前后压差 压力 大 — Y

滑油进机温度 温度 高 — Y

推力块轴承温度或轴承

滑油出口温度
温度

高 b Gb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过高 a Ga

曲轴箱油雾浓度（或主轴

承、曲轴轴承、十字头轴

承温度或上述轴承滑油

出口温度或其他等效装

置）

— 高 b Gb 适用于十字头式低速柴油机

*曲轴箱油雾浓度（或主

轴承、曲轴轴承温度或上

述轴承滑油出口温度或

其他等效装置）

— 高 a Ga

适用于中、高速柴油机；对于每一柴油

机上的油雾浓度探测器，如其具有两个

能够触发报警和停车动作的独立输出

接口，则该探测器视为满足报警与停车

互相独立的要求

气缸滑油注油器出油量

（每一装置）
— 小 b Gb

对筒形活塞式柴油机，如发动机安全操

作需要，则应满足本要求

滑油循环油柜油位 — 低 — Y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如十字

头式柴油机安装有独立滑油系统时（如

对凸轮轴、摇臂等），则其各滑油柜均

要求设置独立的油位报警

共轨伺服油压力 — 低 — Y

1.3 涡轮增压器系统

...... ...... ...... ...... ...... ......

1.4 活塞冷却系统（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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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机舱集控站（室） 安全系

统动作

类别

驾驶室控

制站报警

方式

备 注
显示

极限

报警

1 2 3 4 5 6

1.5 海水冷却系统

...... ...... ...... ...... ...... ......

1.6 气缸淡水冷却系统

气缸冷却水进机压力或

流量

压力或

流量

低 c Y 对十字头式柴油机仅要求气缸冷却水

进机压力项目过低 b Gb

气缸冷却水出口温度（每

缸）或气缸冷却水出口温

度（总管）

温度 高 b Gb

该项目对于十字头式柴油机，如所有气

缸套的冷却采用的是一个未设单独截

止阀的公用冷却腔，则应满足本要求；

对于筒形活塞式柴油机，仅对气缸冷却

水出口温度（总管设置）要求报警和减

速，且应分别设置互为两个独立的传感

器

主机冷却水系统的油污

染
— 污染时 — —

十字头式柴油机应设置该项目；如主机

的冷却水用于冷却燃油和滑油热交换

器，则应满足本要求

冷却水膨胀箱水位 — 低 — Y

1.7 起动和控制空气系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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